
附件2
关于《四川网络安全条例（草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说明

一、立法背景
习近平总书记强调，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。网络安全已成为关系国家安全和发展、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。四川作为网络大省、网民大省，在各行业各领域建设了大量的重要信息系统、产生了海量数据，网络安全问题不容忽视。为健全完善我省网络安全保障工作法律规范体系，加强网络安全保障体系和能力建设，应对日益严峻的网络安全形势，解决网络安全突出问题，推动形成党委领导、政府管理、企业履责、社会监督、网民自律等多主体参与的网络安全治理格局，制定四川省网络安全条例很有必要。

二、主要内容
《条例（草案征求意见稿）》共五十五条，分为总则、网络安全建设、网络安全运行、网络安全监管、法律责任和附则六章。主要内容包括：

第一章总则共10条，包括立法目的、适用范围、基本原则、领导体制、管理制度、企业履责、行业自律、全民守法、社会监督、区域合作等。

第二章网络安全建设共9条，包括网络安全政策统筹、标准管理、人才培养、技术研发、技术应用、新技术应用安全风险评估、产业发展、服务体系建设、宣传教育等。

第三章网络安全运行共18条，包括重要信息系统保护机制、重要信息系统识别认定、重要信息系统建设运行要求、重要信息系统安全检测评估、禁止利用网络从事违法活动、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投诉举报制度、网络运营者算法技术管理义务、网络数据处理的安全保护义务、网络数据跨境的安全保护义务等。

第四章网络安全监管共11条，包括网络安全监督管理、行业主管部门监测预警职责、行业主管部门应急处置职责、行业主管部门检查职责、人工智能技术发展风险防控、网络安全监督管理约谈机制等。

第五章法律责任共6条，包括违反法律法规的转致性规定、重要信息系统运行安全责任、有关组织负责人限制从业责任、网络安全失信联合惩戒机制、网络安全监管渎职法律责任等。

第六章附则共1条，明确施行日期。



